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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健康促進實證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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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何謂口腔健康法。

‧口腔健康法如何促進實證醫學。

口腔健康法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四月二十九日

立法院第五屆第三會期第九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五月二十一日公布

第一條 為促進國民口腔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政院衛生署；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辦理。

口腔健康法

‧第三條 政府應推行口腔疾病預防及保健工作，並推展

下列有關口腔健康事項：

‧一、口腔健康狀況之調查。

‧二、口腔預防醫學之推展。

‧三、口腔健康教育之實施。

‧四、口腔保健用品之監督與改進。

‧五、口腔健康問題之研究。

‧六、其他與口腔健康促進有關之事項。

‧口腔疾病之醫療應納入全民健康保險，其醫療給付範

圍，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辦理。

口腔健康法

‧第四條 主管機關應逐年編列預算，辦理有關口腔健康

促進工作。

‧第五條 主管機關應加強口腔健康危害因子之防制與宣

導。

‧第六條 教育主管機關應加強學校口腔健康教育之推

展。

‧第七條 主管機關、教育主管機關辦理口腔健康教育之

推展與宣導時，相關機關、學校、團體及大眾傳播媒體

應配合推行。

口腔健康法

‧第八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加強推展下列對象

之口腔保健措施：

‧一 老人、身心障礙者。

‧二 孕婦、乳幼兒、幼兒及兒童。

‧第九條 主管機關應編列預算辦理有關口腔健康之調查與

研究，並得委託或補助有關機關、學校或口腔健康相關專

業團體為之。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指定專責人員；中央

主管機關應設專責單位，辦理有關口腔健康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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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健康法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口腔醫學委員會，其

任務如下：

‧一、口腔健康政策之擬議。

‧二、口腔疾病流行病學調查之審議。

‧三、口腔疾病預防措施之審議。

‧四、口腔健康教育推展與宣導之審議。

‧五、孕產婦、乳幼兒口腔保健推展之審議。

‧六、老人、身心障礙者口腔保健推展之審議。

口腔健康法

‧七、學童口腔保健推展之諮詢。

‧八、口腔癌危險因子及其他口腔健康危害因子之

審議。

‧九、口腔保健用品標準及效果之諮詢。

‧十、口腔健康研究與發展之審議。

‧十一、其他有關口腔保健之審議。

‧前項口腔醫學委員會之委員人數、組成與會議程

序等組織與職權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行政院衛生署口腔醫學委員會組織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十月十四日行

政院衛生署署授國字第○九二○五○○

九九七號令訂定發布

行政院衛生署口腔醫學委員會組織要點

‧一、行政院衛生署（以下稱本署）為推動國民口

腔健康及牙醫醫療品質，依口腔健康法第十一條

第二項規定，設置口腔醫學委員會（以下稱本

會）。

行政院衛生署口腔醫學委員會組織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口腔健康政策之擬議。

‧（二）口腔疾病流行病學調查之審議。

‧（三）口腔疾病預防措施之審議。

‧（四）口腔健康教育推展與宣導之審議。

‧（五）孕產婦、乳幼兒口腔保健推展之審議。

‧（六）老人、身心障礙者口腔保健推展之審議。

‧（七）學童口腔保健推展之諮詢。

‧（八）口腔癌危險因子及其他口腔健康危害因子之審議。

‧（九）口腔保健用品標準及效果之諮詢。

‧（十）口腔健康研究與發展之審議。

‧（十一）其他有關口腔保健之審議。

行政院衛生署口腔醫學委員會組織要點
‧三、本會置委員十七人至十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

員，其餘委員名額分配如下：

‧（一）政府機關代表三人。

‧（二）牙醫師公會代表四人至人五人。

‧（三）口腔醫學專家代表四人至五人。

‧（四）其他專家學者、社會公正人士五人。

‧前項主任委員與第一款、第四款之委員，由本署署長
逕行遴聘之；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委員，由本署署長就
有關團體推薦人員遴聘之。本會委員任期為二年，期
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關或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
進退，繼任者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日止。 前項
第二款、第三款委員人數合計，不得少於委員總額之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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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衛生署口腔醫學委員會組織要點

‧四、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承主任委員之命，襄

理會務；幹事三人至七人，受執行秘書指揮監

督，辦理本會業務。

‧前項執行秘書及幹事，由署長就本署現職人員派

兼之；第二點所定任務涉及本署相關機關、單位

者，應會同辦理。

行政院衛生署口腔醫學委員會組織要點

‧五、本會得依任務需要設工作小組，分組研議相
關議題。工作小組所需工作人員，由本署現職人
員派兼之。

‧六、本會每二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
會議，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之；開會時，由主任委
員為主席，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
定委員一人為主席。

‧本會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
應經出席委員過半數同意行之。

‧七、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八、本會及工作小組開會時，得視事實需要，邀
請相關機關（構）、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列席諮
詢。

Summary：

‧口腔健康法

‧行政院衛生署口腔醫學委員會組織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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